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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宁波

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方正”、“公司”或“发行人”）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

期限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目前，持续督导期已经届满，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保荐机构现将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机构名称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2号楼国投金融大厦 12层

法定代表人 王苏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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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陈哲、黄荻舟

保荐代表人联系电话 010-83321152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发行人名称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998

注册资本 13,716.923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三省中路 1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三省中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方永杰

实际控制人 方永杰、王亚萍

董事会秘书 曾逢冬

联系电话 0574-59958379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3 年 4 月 11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本次发行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3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0,769,23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 26.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80.00 元，扣除与本次发

行有关费用 15,720,429.3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84,279,550.68

元。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3年 3月 23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年 3月 23日出具天职业

字[2023]20358号验资报告。

五、保荐工作概述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https://www.qcc.com/pl/p40e75ae61684bfef136667f979cd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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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承担持续督导发行

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

1、督导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2、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督导公

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关联交易进行操作和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

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定价机制；

3、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4、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包括行业发展前景、国

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的变化、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及成熟性、

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及经营业绩的稳定性等；

5、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6、密切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7、认真审阅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文件；

8、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六、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终止和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情况

1、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宁波方正于 2024年 8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不变的情况下，

决定将“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

至 2025年 9月 30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系：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锂电池精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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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虽然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项目建设

实施过程中，因项目用地范围内发现文物遗址，文物遗址区域内暂不允许建设，

项目部分用地被收回，对项目建设进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述事项已经宁波方正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相关核查意见已

于 2024年 8月 30日公告。

2、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和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情况

宁波方正于 2025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25年 9月 15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议将 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52,088.40 万元（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的用途进行变更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

详见《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6）。公司于 2025年 10月将对应专项账户中募集资金合计 521,738,305.73

元转入一般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销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和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原因系：受市场竞争加剧、产

品订单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毛利率较低等因素影响，继续投入将影响公

司盈利水平，同时项目部分用地因文物遗址被收回耽误了实施进度，故将剩余募

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上述事项已经宁波方正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相关核

查意见已于 2025年 8月 28日公告。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宁波方正于 2023年 6月 30日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福建佳鑫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鑫”）的控制权，持股比例 51.22%。公司于

同日将福建佳鑫纳入合并范围。

2023年 5月 25日，福建佳鑫与源动力机床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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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源动力”）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2023年 6月 28日，福建佳鑫向源动力支

付设备采购款 6,435万元。2023年 10月 23日，福建佳鑫收到源动力退回的款项

共计 6,435万元。

针对以上采购退款情况，经核查，源动力于 2023 年 6月 28 日、6月 29 日

向宁波御鑫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女方如玘控制的公司，以下简

称“御鑫鹏”）合计支付 6,435 万元。御鑫鹏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归还源动力款

项共计 6,435万元，源动力于 2023年 10月 23日退回福建佳鑫采购款 6,435万元。

上述资金占用款项已于 2023 年度计提利息 74.24 万元（利息系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2023 年 7 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 1 年期

LPR3.55%），御鑫鹏已于 2024年 4月 18日支付利息。

针对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保荐代表人于 2024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17日期间，对宁波方正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并于 2024年 6月 3日披露了《国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并督促上市公司进行整改。2025年 4月 27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号）。

七、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公司对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在保荐工作中的尽职调查、现场检查、口头或

书面问询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除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外未发现其

他影响保荐工作开展的情形。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的情况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对宁波方正履行保荐工作职责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

够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履

行保荐职责，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九、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履职期间，保荐代表人审阅了宁波方正的信息披露文件。保荐机构认为，在

履行保荐职责期间，除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外未发现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各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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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披露时间符合相关规定。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宁波方正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发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十一、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http://law--wkinfo--com--cn--https.cnki.fddxjsyy.qfclo.com:2222/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showType=0&language=%E4%B8%AD%E6%96%87&aid=MTAwMTcyMDUzM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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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哲 黄荻舟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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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王苏望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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